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36號

原      告  A女（真實姓名、住址詳對照表）

訴訟代理人  朱健興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李碩哲  

訴訟代理人  周郁雯律師

被      告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詠佶  

訴訟代理人  傅姿華  

0000000000000000

            林怡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碩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李碩哲負擔1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李碩哲如以新臺幣6萬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1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這一鍋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北路分公司（下稱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

司）之廚務領班，被告李碩哲為廚務長，乃伊當時之主管。

112年11月24日下午，伊在丸子區備料，被告李碩哲走過

來，伊詢問其丸子備料數量，被告李碩哲回答伊數量後接著

說昨天不是才跟伊說過，嗣竟持餐盒敲擊伊臀部（下稱系爭

事件），致伊身心嚴重受損，伊旋即告知被告李碩哲伊已無

法勝任目前職位與工作內容，於同年月25日起即未繼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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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後續伊就系爭事件向被告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這一鍋公司）申訴遭被告李碩哲性騷擾（下稱第一次申

訴），經調查後，起初認定申訴成立，嗣被告李碩哲就第一

次申訴結果提出申復後，改作成申訴不成立之認定（下稱申

復結果），然被告這一鍋公司作成申訴不成立結論前並未通

知伊陳述意見，屬明顯重大之程序瑕疵，伊不服故向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下稱勞動局）提起申訴，經勞動局認定系爭事

件成立性騷擾。被告李碩哲系爭性騷擾行為已侵犯、干擾伊

之人格尊嚴及影響伊工作環境，使伊身心狀況嚴重失調，伊

更因憂鬱症試圖跳樓自殺，並經精神科醫師診斷重鬱症住

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95條第1項、性

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5項、第29條

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給付三倍懲罰性精神慰撫金新臺幣

（下同）45萬元。又被告這一鍋公司為被告李碩哲之僱用

人，就伊之性騷擾申訴，作成申復結果前，未通知伊陳述意

見，調查程序明顯有重大瑕疵，且未予被告李碩哲適當懲戒

或處理，自應依民法第188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5項

及第29條規定，與被告李碩哲連帶負賠償責任，倘認被告這

一鍋公司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但書規定不負連帶之責，則

備位依同條第2項請求被告這一鍋公司賠償45萬元等語。先

位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這一鍋公

司應給付原告45萬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李碩哲抗辯：原告於112年11月1日到職，因其自稱有餐

飲相關管理職經驗，故入職即擔任廚務領班，伊則為原告之

主管。因原告出餐時常出錯，除遭顧客客訴外，亦經其他同

仁指正多次，嗣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向伊反應工作氛圍不

佳，希望開會討論，原告於後續主管會議中表示對其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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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太嚴厲，同仁互動少，希望能改善工作氣氛，並曾告知伊

及其他主管自己不適合這份工作。112年11月24日因僅有2人

出餐，出餐量大，伊忙於出餐，拿取食材回來經過原告，看

到原告出餐內容又出錯，故手指牆上出餐SOP提醒原告注

意，但因當時太忙碌，擔心原告又認為主管太過嚴肅，用手

中所提食材欲輕拍原告背部給予鼓勵，該舉止僅一秒且毫無

停留，與性要求、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無關，伊並無權勢性騷

擾之意圖。原告於同年月15日左右即告知無法勝任之事，再

依其於同年月25日所傳「我考慮了很多天，我覺得我真的不

適合現在的工作與職位」訊息內容可知，伊之行為並無不當

影響原告正常生活，又原告主張其身心受創、試圖跳樓、憂

鬱症住院等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113年間，與伊112年1

1月24日之行為不具因果關係，且原告對伊提出之性騷擾告

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確

定，原告本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㈡被告這一鍋公司抗辯：

　⒈被告李碩哲為伊中山北路分公司之主廚，需對整體備餐、出

餐、餐品品質或顧客感受負全部責任，平日工作即須緊盯同

仁備餐速度、工作品質及環境衛生。原告雖稱有餐飲經驗，

然工作過程及成果差強人意，時常需人指導，被告李碩哲為

提升原告工作品質與效率，又考量原告為新進員工，不想以

過度嚴肅態度指導原告，方以朋友間較為豪爽的方式對原告

打氣鼓勵，用手持白色餐盒擊打原告背部，期許原告能早日

獨當一面，被告李碩哲自始未有性騷擾原告之意圖，至多僅

屬職場上非必要的鼓勵方式，其既無性騷擾行為，伊即無庸

負連帶賠償責任。

　⒉伊於109年即頒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由

人資部統一於EIP系統公告，伊亦要求各門店列印紙本張貼

於店內公告欄，以利職場同仁知悉，同時檔案也存放在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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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資料夾，除頒布相關規範及多處公開場所宣導外，伊另

定期對員工進行性別平等之教育訓練，被告李碩哲亦在伊要

求下完成相關教育訓練，在工作場所更有監視器保障同仁安

危。而伊接獲原告性騷擾申訴後，立即由當時人資主管開啟

內部調查評議程序（即第一次申訴），伊所為之內部評議程

序及人員包含當時伊高階主管及數位女性同仁，亦給予事件

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嗣因被告李碩哲不服申訴結果提起申

復，伊重為調查後發現被告李碩哲拍擊原告背部之用意僅係

鼓勵原告，並未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

或行為，對原告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

不符性平法第12條之規定範圍，作成申復結果，縱伊未給予

原告陳述意見機會，僅係調查程序之瑕疵，難謂申復結果不

可採，伊係因申復結果，方未實際處分被告李碩哲及未提供

原告心理諮商或轉介醫療服務之管道，伊已盡法定之各種防

治性騷擾之規定，對於系爭事件之發生已盡防止之情況。況

且，自第一次申訴後，原告向被告李碩哲索要之和解金額過

高，以當時客觀情形觀之，難期原告願於申復程序陳述意

見，伊程序上之瑕疵與伊是否遵行性平法所定各種防治性騷

擾之規定，及對系爭事件之發生是否已盡防止可能，無任何

關聯，伊自毋庸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聲明：⑴原告之訴駁

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均不爭執：

　㈠原告自112年11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司之

廚務領班，被告李碩哲為被告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司之廚務

長，為原告當時之主管。

　㈡112年11月24日下午，原告在丸子區備料時，被告李碩哲檢

視原告備的丸子備料數量出錯後，以手上所持之保麗龍餐盒

拍擊原告下背腰際（下稱系爭行為）。

　㈢原告於112年11月25日即傳訊息予被告李碩哲表示自己不適

合現在工作與職位，且於該日起即未繼續上班。

　㈣原告曾向被告這一鍋公司申訴遭被告李碩哲性騷擾（即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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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申訴），被告這一鍋公司第一次調查後認申訴成立，嗣被

告李碩哲提出申復，被告這一鍋公司調查後認原告性騷擾申

訴不成立，被告這一鍋公司於申復之調查程序未予原告陳述

意見之機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成立性騷擾：

　⒈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

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

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

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

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

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

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前三項

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

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

事實為之，性平法第12條第1、2、4項定有明文。

　⒉兩造均不爭執112年11月24日下午，原告在丸子區備料時，

被告李碩哲檢視原告備的丸子備料數量出錯後，以手上所持

之保麗龍餐盒拍擊原告下背腰際，而「下背腰際」此部位，

依照一般日常生活經驗而言，應屬個人隱私部位，衡諸原告

與被告李碩哲生理性別互殊，並審酌其與被告李碩哲之認識

時長、交情、當下情境等節，被告李碩哲之系爭行為顯係不

必要之身體接觸，並已對於原告造成冒犯之敵意性工作環

境。

　⒊被告固抗辯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僅係試圖給予原告鼓勵，無

性騷擾之意圖云云，然性騷擾之認定非僅以行為人主觀意圖

為據，應就個案檢視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

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審酌

被告李碩哲為系爭行為當下情境，顯非不能以其他不必碰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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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身體部位之方式進行工作鼓舞或業務指導，又原告於系

爭事件發生後即未繼續上班，可見確有相關之身心困擾，是

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確實對原告造成冒犯之敵意性工作環

境，且侵犯、干擾原告人格尊嚴並影響其工作表現。 

　⒋至性平法所稱權勢性騷擾，係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

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細譯其構成要件，行為人與相對人間不僅需有上下監督之指

揮關係，尚須行為人有利用自身之權勢或機會進而對相對人

為性騷擾之行為。被告李碩哲固為原告主管，然綜觀卷內事

證，尚難認被告李碩哲為系爭行為時，有何運用上下指揮監

督之權勢或機會之情，故原告主張本件屬於權勢性騷擾，難

認可採。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195條第1項與性平法

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前三條情形，受僱

者或求職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性平法第29條前段亦有明定。

　⒉查被告李碩哲有對原告為上述性騷擾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顯已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並致原告受有非財產上之

損害，揆諸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

任，自屬有據。

　⒊另系爭行為不該當權勢性騷擾，前已敘明，故原告依性平法

第27條第5項規定請求酌定損害額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於

法未合。

　㈢原告依民法第188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這

一鍋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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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遭受性騷擾，受有財產或非財產上損害

者，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

遵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情之發生

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性平法

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係參考我國民法第1

88條之規定，明定雇主違反工作場所性騷擾之規範時，應與

性騷擾之行為人連帶負賠償責任。但為避免雇主責任過重，

特增列雇主之免責規定。

　⒉次按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生。僱用受僱

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

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雇主依第一項所為之防治措

施，其內容應包括性騷擾樣態、防治原則、教育訓練、申訴

管道、申訴調查程序、應設申訴處理單位之基準與其組成、

懲戒處理及其他相關措施；其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性平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第6項定有明文。而勞動部則依

性平法第13條第6項規定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

則」（原名稱：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

定準則）。

　⒊經查，被告這一鍋公司抗辯其於109年即被告李碩哲為系爭

行為前，即頒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由人

資部統一於EIP系統公告，其亦要求各門店列印紙本張貼於

店內公告欄，以利職場同仁知悉，又除頒布相關規範及多處

公開場所宣導外，另定期對員工進行性別平等之教育訓練，

被告李碩哲亦在其要求下完成相關教育訓練，其在工作場所

亦裝設有監視器保障同仁安危等節，有被告這一鍋公司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網路公告資料、性騷擾防治

規範公告資料、定期教育訓練資料及系爭事件監視器畫面翻

拍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95-108、221-236頁）。又被告這

一鍋公司於112年11月27日接獲原告提出申訴遭被告李碩哲

性騷擾後，隨即進行調查，陸續對原告、被告李碩哲及其他

同仁進行訪談調查，後經委員會於同年12月13日決議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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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並決議對被告李碩哲為懲處；嗣被告李碩哲不服提出

申復，經委員會聽取被告李碩哲陳述之意見及理由，輔以重

新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認被告李碩哲無性騷擾之真實惡

意，廢棄原處分，認性騷擾不成立，但考量性別平等及友善

職場之觀念甚為重要，故要求被告李碩哲應回總公司回訓參

與性別課程1堂，有被告這一鍋公司調查報告書可佐（見本

院卷第211-215頁）。

　⒋準此，從被告這一鍋公司已訂立相關性騷擾防治規範、為員

工積極安排各種性騷擾防治課程之教育訓練，並在公佈欄張

貼嚴禁職場性騷擾（含申訴管道內容）之海報、設置性騷擾

申訴處理委員會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並於接獲原告提出申

訴後，即立即處理、調查等情，堪認被告這一鍋公司已盡力

遵行性平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規定，且對職場性騷擾事

件之發生已盡力防止，實難認有何違失，原告請求被告這一

鍋公司連帶賠償，應無理由。

　⒌原告雖主張被告這一鍋公司就其性騷擾申訴作成申復結果

前，未通知其陳述意見，且申復結果未予被告李碩哲適當懲

戒或處理，然被告這一鍋公司在第一次申訴調查程序，即分

別於112年11月27日、同年12月8日對原告為訪談調查（見本

院卷第212頁），雖於申復程序中，未再通知原告陳述意

見，然此並未違反性平法或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相

關規定，又被告這一鍋公司稱係基於委員會認被告李碩哲不

成立性騷擾之申復結果，方未實際懲處被告李碩哲乙節，經

核亦無違法之處，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有理由。

　⒍原告雖另主張如認被告這一鍋公司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但

書規定不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則備位依同條第2項，法院

得依聲請，斟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

一部之賠償，惟衡諸本件被告李碩哲之侵害行為非屬重大而

應賠償鉅額非財產上損害（詳後述），且原告迄今亦無提出

事證證明其經濟狀況失衡或因系爭事件導致其工作或經濟上

明顯失據之情，其請求本院斟酌令雇主即被告這一鍋公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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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或一部之賠償等語，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

　㈣原告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6萬元：

　⒈按法院於酌定慰撫金數額時，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

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

　⒉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性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

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非財產上損害為有理由，已如

前述。而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侵犯、干擾原告人格尊嚴及影

響原告工作環境，原告因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依前開規

定，被告李碩哲自應賠償原告因此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本

院審酌原告因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受侵害之範圍、程度、被

告李碩哲行為情節、其等於事發當時為主管下屬之身分、經

濟狀況及原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非財

產上損害賠償應以6萬元為允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性平法第29條

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給付原告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4年4月3日（見本院卷第59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

3條第1項本文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

予准許。另被告李碩哲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暨所陳

待證事實（即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是否致原告憂鬱症加

重），實難以函調原告病歷、就醫紀錄及函詢醫師意見之調

查方式使本院得確信心證之證據調查聲請，核與判決之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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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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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36號
原      告  A女（真實姓名、住址詳對照表）
訴訟代理人  朱健興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李碩哲  
訴訟代理人  周郁雯律師
被      告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詠佶  
訴訟代理人  傅姿華  


            林怡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碩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李碩哲負擔1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李碩哲如以新臺幣6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1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北路分公司（下稱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司）之廚務領班，被告李碩哲為廚務長，乃伊當時之主管。112年11月24日下午，伊在丸子區備料，被告李碩哲走過來，伊詢問其丸子備料數量，被告李碩哲回答伊數量後接著說昨天不是才跟伊說過，嗣竟持餐盒敲擊伊臀部（下稱系爭事件），致伊身心嚴重受損，伊旋即告知被告李碩哲伊已無法勝任目前職位與工作內容，於同年月25日起即未繼續上班。後續伊就系爭事件向被告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這一鍋公司）申訴遭被告李碩哲性騷擾（下稱第一次申訴），經調查後，起初認定申訴成立，嗣被告李碩哲就第一次申訴結果提出申復後，改作成申訴不成立之認定（下稱申復結果），然被告這一鍋公司作成申訴不成立結論前並未通知伊陳述意見，屬明顯重大之程序瑕疵，伊不服故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勞動局）提起申訴，經勞動局認定系爭事件成立性騷擾。被告李碩哲系爭性騷擾行為已侵犯、干擾伊之人格尊嚴及影響伊工作環境，使伊身心狀況嚴重失調，伊更因憂鬱症試圖跳樓自殺，並經精神科醫師診斷重鬱症住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95條第1項、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5項、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給付三倍懲罰性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45萬元。又被告這一鍋公司為被告李碩哲之僱用人，就伊之性騷擾申訴，作成申復結果前，未通知伊陳述意見，調查程序明顯有重大瑕疵，且未予被告李碩哲適當懲戒或處理，自應依民法第188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5項及第29條規定，與被告李碩哲連帶負賠償責任，倘認被告這一鍋公司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但書規定不負連帶之責，則備位依同條第2項請求被告這一鍋公司賠償45萬元等語。先位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這一鍋公司應給付原告45萬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李碩哲抗辯：原告於112年11月1日到職，因其自稱有餐飲相關管理職經驗，故入職即擔任廚務領班，伊則為原告之主管。因原告出餐時常出錯，除遭顧客客訴外，亦經其他同仁指正多次，嗣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向伊反應工作氛圍不佳，希望開會討論，原告於後續主管會議中表示對其管理方式太嚴厲，同仁互動少，希望能改善工作氣氛，並曾告知伊及其他主管自己不適合這份工作。112年11月24日因僅有2人出餐，出餐量大，伊忙於出餐，拿取食材回來經過原告，看到原告出餐內容又出錯，故手指牆上出餐SOP提醒原告注意，但因當時太忙碌，擔心原告又認為主管太過嚴肅，用手中所提食材欲輕拍原告背部給予鼓勵，該舉止僅一秒且毫無停留，與性要求、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無關，伊並無權勢性騷擾之意圖。原告於同年月15日左右即告知無法勝任之事，再依其於同年月25日所傳「我考慮了很多天，我覺得我真的不適合現在的工作與職位」訊息內容可知，伊之行為並無不當影響原告正常生活，又原告主張其身心受創、試圖跳樓、憂鬱症住院等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113年間，與伊112年11月24日之行為不具因果關係，且原告對伊提出之性騷擾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原告本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這一鍋公司抗辯：
　⒈被告李碩哲為伊中山北路分公司之主廚，需對整體備餐、出餐、餐品品質或顧客感受負全部責任，平日工作即須緊盯同仁備餐速度、工作品質及環境衛生。原告雖稱有餐飲經驗，然工作過程及成果差強人意，時常需人指導，被告李碩哲為提升原告工作品質與效率，又考量原告為新進員工，不想以過度嚴肅態度指導原告，方以朋友間較為豪爽的方式對原告打氣鼓勵，用手持白色餐盒擊打原告背部，期許原告能早日獨當一面，被告李碩哲自始未有性騷擾原告之意圖，至多僅屬職場上非必要的鼓勵方式，其既無性騷擾行為，伊即無庸負連帶賠償責任。
　⒉伊於109年即頒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由人資部統一於EIP系統公告，伊亦要求各門店列印紙本張貼於店內公告欄，以利職場同仁知悉，同時檔案也存放在文管中心資料夾，除頒布相關規範及多處公開場所宣導外，伊另定期對員工進行性別平等之教育訓練，被告李碩哲亦在伊要求下完成相關教育訓練，在工作場所更有監視器保障同仁安危。而伊接獲原告性騷擾申訴後，立即由當時人資主管開啟內部調查評議程序（即第一次申訴），伊所為之內部評議程序及人員包含當時伊高階主管及數位女性同仁，亦給予事件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嗣因被告李碩哲不服申訴結果提起申復，伊重為調查後發現被告李碩哲拍擊原告背部之用意僅係鼓勵原告，並未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原告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不符性平法第12條之規定範圍，作成申復結果，縱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僅係調查程序之瑕疵，難謂申復結果不可採，伊係因申復結果，方未實際處分被告李碩哲及未提供原告心理諮商或轉介醫療服務之管道，伊已盡法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對於系爭事件之發生已盡防止之情況。況且，自第一次申訴後，原告向被告李碩哲索要之和解金額過高，以當時客觀情形觀之，難期原告願於申復程序陳述意見，伊程序上之瑕疵與伊是否遵行性平法所定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及對系爭事件之發生是否已盡防止可能，無任何關聯，伊自毋庸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均不爭執：
　㈠原告自112年11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司之廚務領班，被告李碩哲為被告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司之廚務長，為原告當時之主管。
　㈡112年11月24日下午，原告在丸子區備料時，被告李碩哲檢視原告備的丸子備料數量出錯後，以手上所持之保麗龍餐盒拍擊原告下背腰際（下稱系爭行為）。
　㈢原告於112年11月25日即傳訊息予被告李碩哲表示自己不適合現在工作與職位，且於該日起即未繼續上班。
　㈣原告曾向被告這一鍋公司申訴遭被告李碩哲性騷擾（即第一次申訴），被告這一鍋公司第一次調查後認申訴成立，嗣被告李碩哲提出申復，被告這一鍋公司調查後認原告性騷擾申訴不成立，被告這一鍋公司於申復之調查程序未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成立性騷擾：
　⒈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前三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性平法第12條第1、2、4項定有明文。
　⒉兩造均不爭執112年11月24日下午，原告在丸子區備料時，被告李碩哲檢視原告備的丸子備料數量出錯後，以手上所持之保麗龍餐盒拍擊原告下背腰際，而「下背腰際」此部位，依照一般日常生活經驗而言，應屬個人隱私部位，衡諸原告與被告李碩哲生理性別互殊，並審酌其與被告李碩哲之認識時長、交情、當下情境等節，被告李碩哲之系爭行為顯係不必要之身體接觸，並已對於原告造成冒犯之敵意性工作環境。
　⒊被告固抗辯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僅係試圖給予原告鼓勵，無性騷擾之意圖云云，然性騷擾之認定非僅以行為人主觀意圖為據，應就個案檢視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審酌被告李碩哲為系爭行為當下情境，顯非不能以其他不必碰觸原告身體部位之方式進行工作鼓舞或業務指導，又原告於系爭事件發生後即未繼續上班，可見確有相關之身心困擾，是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確實對原告造成冒犯之敵意性工作環境，且侵犯、干擾原告人格尊嚴並影響其工作表現。 
　⒋至性平法所稱權勢性騷擾，係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細譯其構成要件，行為人與相對人間不僅需有上下監督之指揮關係，尚須行為人有利用自身之權勢或機會進而對相對人為性騷擾之行為。被告李碩哲固為原告主管，然綜觀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李碩哲為系爭行為時，有何運用上下指揮監督之權勢或機會之情，故原告主張本件屬於權勢性騷擾，難認可採。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195條第1項與性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前三條情形，受僱者或求職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性平法第29條前段亦有明定。
　⒉查被告李碩哲有對原告為上述性騷擾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顯已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並致原告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揆諸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⒊另系爭行為不該當權勢性騷擾，前已敘明，故原告依性平法第27條第5項規定請求酌定損害額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於法未合。
　㈢原告依民法第188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這一鍋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按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遭受性騷擾，受有財產或非財產上損害者，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性平法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係參考我國民法第188條之規定，明定雇主違反工作場所性騷擾之規範時，應與性騷擾之行為人連帶負賠償責任。但為避免雇主責任過重，特增列雇主之免責規定。
　⒉次按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生。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雇主依第一項所為之防治措施，其內容應包括性騷擾樣態、防治原則、教育訓練、申訴管道、申訴調查程序、應設申訴處理單位之基準與其組成、懲戒處理及其他相關措施；其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性平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第6項定有明文。而勞動部則依性平法第13條第6項規定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原名稱：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
　⒊經查，被告這一鍋公司抗辯其於109年即被告李碩哲為系爭行為前，即頒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由人資部統一於EIP系統公告，其亦要求各門店列印紙本張貼於店內公告欄，以利職場同仁知悉，又除頒布相關規範及多處公開場所宣導外，另定期對員工進行性別平等之教育訓練，被告李碩哲亦在其要求下完成相關教育訓練，其在工作場所亦裝設有監視器保障同仁安危等節，有被告這一鍋公司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網路公告資料、性騷擾防治規範公告資料、定期教育訓練資料及系爭事件監視器畫面翻拍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95-108、221-236頁）。又被告這一鍋公司於112年11月27日接獲原告提出申訴遭被告李碩哲性騷擾後，隨即進行調查，陸續對原告、被告李碩哲及其他同仁進行訪談調查，後經委員會於同年12月13日決議性騷擾成立，並決議對被告李碩哲為懲處；嗣被告李碩哲不服提出申復，經委員會聽取被告李碩哲陳述之意見及理由，輔以重新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認被告李碩哲無性騷擾之真實惡意，廢棄原處分，認性騷擾不成立，但考量性別平等及友善職場之觀念甚為重要，故要求被告李碩哲應回總公司回訓參與性別課程1堂，有被告這一鍋公司調查報告書可佐（見本院卷第211-215頁）。
　⒋準此，從被告這一鍋公司已訂立相關性騷擾防治規範、為員工積極安排各種性騷擾防治課程之教育訓練，並在公佈欄張貼嚴禁職場性騷擾（含申訴管道內容）之海報、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並於接獲原告提出申訴後，即立即處理、調查等情，堪認被告這一鍋公司已盡力遵行性平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規定，且對職場性騷擾事件之發生已盡力防止，實難認有何違失，原告請求被告這一鍋公司連帶賠償，應無理由。
　⒌原告雖主張被告這一鍋公司就其性騷擾申訴作成申復結果前，未通知其陳述意見，且申復結果未予被告李碩哲適當懲戒或處理，然被告這一鍋公司在第一次申訴調查程序，即分別於112年11月27日、同年12月8日對原告為訪談調查（見本院卷第212頁），雖於申復程序中，未再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然此並未違反性平法或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相關規定，又被告這一鍋公司稱係基於委員會認被告李碩哲不成立性騷擾之申復結果，方未實際懲處被告李碩哲乙節，經核亦無違法之處，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有理由。
　⒍原告雖另主張如認被告這一鍋公司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但書規定不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則備位依同條第2項，法院得依聲請，斟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之賠償，惟衡諸本件被告李碩哲之侵害行為非屬重大而應賠償鉅額非財產上損害（詳後述），且原告迄今亦無提出事證證明其經濟狀況失衡或因系爭事件導致其工作或經濟上明顯失據之情，其請求本院斟酌令雇主即被告這一鍋公司為全部或一部之賠償等語，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
　㈣原告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6萬元：
　⒈按法院於酌定慰撫金數額時，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
　⒉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性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非財產上損害為有理由，已如前述。而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侵犯、干擾原告人格尊嚴及影響原告工作環境，原告因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依前開規定，被告李碩哲自應賠償原告因此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受侵害之範圍、程度、被告李碩哲行為情節、其等於事發當時為主管下屬之身分、經濟狀況及原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以6萬元為允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性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給付原告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3日（見本院卷第5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另被告李碩哲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暨所陳待證事實（即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是否致原告憂鬱症加重），實難以函調原告病歷、就醫紀錄及函詢醫師意見之調查方式使本院得確信心證之證據調查聲請，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36號

原      告  A女（真實姓名、住址詳對照表）

訴訟代理人  朱健興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李碩哲  

訴訟代理人  周郁雯律師

被      告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詠佶  

訴訟代理人  傅姿華  



            林怡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碩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李碩哲負擔1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李碩哲如以新臺幣6萬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1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這一鍋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北路分公司（下稱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司

    ）之廚務領班，被告李碩哲為廚務長，乃伊當時之主管。11

    2年11月24日下午，伊在丸子區備料，被告李碩哲走過來，

    伊詢問其丸子備料數量，被告李碩哲回答伊數量後接著說昨

    天不是才跟伊說過，嗣竟持餐盒敲擊伊臀部（下稱系爭事件

    ），致伊身心嚴重受損，伊旋即告知被告李碩哲伊已無法勝

    任目前職位與工作內容，於同年月25日起即未繼續上班。後

    續伊就系爭事件向被告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這一

    鍋公司）申訴遭被告李碩哲性騷擾（下稱第一次申訴），經

    調查後，起初認定申訴成立，嗣被告李碩哲就第一次申訴結

    果提出申復後，改作成申訴不成立之認定（下稱申復結果）

    ，然被告這一鍋公司作成申訴不成立結論前並未通知伊陳述

    意見，屬明顯重大之程序瑕疵，伊不服故向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下稱勞動局）提起申訴，經勞動局認定系爭事件成立性

    騷擾。被告李碩哲系爭性騷擾行為已侵犯、干擾伊之人格尊

    嚴及影響伊工作環境，使伊身心狀況嚴重失調，伊更因憂鬱

    症試圖跳樓自殺，並經精神科醫師診斷重鬱症住院。爰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95條第1項、性別平等工作

    法（下稱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5項、第29條規定，請求

    被告李碩哲給付三倍懲罰性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45萬

    元。又被告這一鍋公司為被告李碩哲之僱用人，就伊之性騷

    擾申訴，作成申復結果前，未通知伊陳述意見，調查程序明

    顯有重大瑕疵，且未予被告李碩哲適當懲戒或處理，自應依

    民法第188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5項及第29條規定，

    與被告李碩哲連帶負賠償責任，倘認被告這一鍋公司依性平

    法第27條第1項但書規定不負連帶之責，則備位依同條第2項

    請求被告這一鍋公司賠償45萬元等語。先位聲明：㈠被告應

    連帶給付原告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這一鍋公司應給付原告45萬元及

    自民事爭點整理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李碩哲抗辯：原告於112年11月1日到職，因其自稱有餐

    飲相關管理職經驗，故入職即擔任廚務領班，伊則為原告之

    主管。因原告出餐時常出錯，除遭顧客客訴外，亦經其他同

    仁指正多次，嗣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向伊反應工作氛圍不

    佳，希望開會討論，原告於後續主管會議中表示對其管理方

    式太嚴厲，同仁互動少，希望能改善工作氣氛，並曾告知伊

    及其他主管自己不適合這份工作。112年11月24日因僅有2人

    出餐，出餐量大，伊忙於出餐，拿取食材回來經過原告，看

    到原告出餐內容又出錯，故手指牆上出餐SOP提醒原告注意

    ，但因當時太忙碌，擔心原告又認為主管太過嚴肅，用手中

    所提食材欲輕拍原告背部給予鼓勵，該舉止僅一秒且毫無停

    留，與性要求、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無關，伊並無權勢性騷擾

    之意圖。原告於同年月15日左右即告知無法勝任之事，再依

    其於同年月25日所傳「我考慮了很多天，我覺得我真的不適

    合現在的工作與職位」訊息內容可知，伊之行為並無不當影

    響原告正常生活，又原告主張其身心受創、試圖跳樓、憂鬱

    症住院等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113年間，與伊112年11

    月24日之行為不具因果關係，且原告對伊提出之性騷擾告訴

    ，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原告本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㈡被告這一鍋公司抗辯：

　⒈被告李碩哲為伊中山北路分公司之主廚，需對整體備餐、出

    餐、餐品品質或顧客感受負全部責任，平日工作即須緊盯同

    仁備餐速度、工作品質及環境衛生。原告雖稱有餐飲經驗，

    然工作過程及成果差強人意，時常需人指導，被告李碩哲為

    提升原告工作品質與效率，又考量原告為新進員工，不想以

    過度嚴肅態度指導原告，方以朋友間較為豪爽的方式對原告

    打氣鼓勵，用手持白色餐盒擊打原告背部，期許原告能早日

    獨當一面，被告李碩哲自始未有性騷擾原告之意圖，至多僅

    屬職場上非必要的鼓勵方式，其既無性騷擾行為，伊即無庸

    負連帶賠償責任。

　⒉伊於109年即頒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由人

    資部統一於EIP系統公告，伊亦要求各門店列印紙本張貼於

    店內公告欄，以利職場同仁知悉，同時檔案也存放在文管中

    心資料夾，除頒布相關規範及多處公開場所宣導外，伊另定

    期對員工進行性別平等之教育訓練，被告李碩哲亦在伊要求

    下完成相關教育訓練，在工作場所更有監視器保障同仁安危

    。而伊接獲原告性騷擾申訴後，立即由當時人資主管開啟內

    部調查評議程序（即第一次申訴），伊所為之內部評議程序

    及人員包含當時伊高階主管及數位女性同仁，亦給予事件雙

    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嗣因被告李碩哲不服申訴結果提起申復

    ，伊重為調查後發現被告李碩哲拍擊原告背部之用意僅係鼓

    勵原告，並未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

    行為，對原告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不

    符性平法第12條之規定範圍，作成申復結果，縱伊未給予原

    告陳述意見機會，僅係調查程序之瑕疵，難謂申復結果不可

    採，伊係因申復結果，方未實際處分被告李碩哲及未提供原

    告心理諮商或轉介醫療服務之管道，伊已盡法定之各種防治

    性騷擾之規定，對於系爭事件之發生已盡防止之情況。況且

    ，自第一次申訴後，原告向被告李碩哲索要之和解金額過高

    ，以當時客觀情形觀之，難期原告願於申復程序陳述意見，

    伊程序上之瑕疵與伊是否遵行性平法所定各種防治性騷擾之

    規定，及對系爭事件之發生是否已盡防止可能，無任何關聯

    ，伊自毋庸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均不爭執：

　㈠原告自112年11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司之

    廚務領班，被告李碩哲為被告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司之廚務

    長，為原告當時之主管。

　㈡112年11月24日下午，原告在丸子區備料時，被告李碩哲檢視

    原告備的丸子備料數量出錯後，以手上所持之保麗龍餐盒拍

    擊原告下背腰際（下稱系爭行為）。

　㈢原告於112年11月25日即傳訊息予被告李碩哲表示自己不適合

    現在工作與職位，且於該日起即未繼續上班。

　㈣原告曾向被告這一鍋公司申訴遭被告李碩哲性騷擾（即第一

    次申訴），被告這一鍋公司第一次調查後認申訴成立，嗣被

    告李碩哲提出申復，被告這一鍋公司調查後認原告性騷擾申

    訴不成立，被告這一鍋公司於申復之調查程序未予原告陳述

    意見之機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成立性騷擾：

　⒈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

    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

    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

    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

    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

    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

    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前三項

    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

    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

    事實為之，性平法第12條第1、2、4項定有明文。

　⒉兩造均不爭執112年11月24日下午，原告在丸子區備料時，被

    告李碩哲檢視原告備的丸子備料數量出錯後，以手上所持之

    保麗龍餐盒拍擊原告下背腰際，而「下背腰際」此部位，依

    照一般日常生活經驗而言，應屬個人隱私部位，衡諸原告與

    被告李碩哲生理性別互殊，並審酌其與被告李碩哲之認識時

    長、交情、當下情境等節，被告李碩哲之系爭行為顯係不必

    要之身體接觸，並已對於原告造成冒犯之敵意性工作環境。

　⒊被告固抗辯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僅係試圖給予原告鼓勵，無

    性騷擾之意圖云云，然性騷擾之認定非僅以行為人主觀意圖

    為據，應就個案檢視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

    、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審酌被

    告李碩哲為系爭行為當下情境，顯非不能以其他不必碰觸原

    告身體部位之方式進行工作鼓舞或業務指導，又原告於系爭

    事件發生後即未繼續上班，可見確有相關之身心困擾，是被

    告李碩哲系爭行為確實對原告造成冒犯之敵意性工作環境，

    且侵犯、干擾原告人格尊嚴並影響其工作表現。 

　⒋至性平法所稱權勢性騷擾，係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

    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細譯其構成要件，行為人與相對人間不僅需有上下監督之指

    揮關係，尚須行為人有利用自身之權勢或機會進而對相對人

    為性騷擾之行為。被告李碩哲固為原告主管，然綜觀卷內事

    證，尚難認被告李碩哲為系爭行為時，有何運用上下指揮監

    督之權勢或機會之情，故原告主張本件屬於權勢性騷擾，難

    認可採。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195條第1項與性平法

    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前三條情形，受僱者或求

    職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性平法

    第29條前段亦有明定。

　⒉查被告李碩哲有對原告為上述性騷擾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顯已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並致原告受有非財產上之

    損害，揆諸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任

    ，自屬有據。

　⒊另系爭行為不該當權勢性騷擾，前已敘明，故原告依性平法

    第27條第5項規定請求酌定損害額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於

    法未合。

　㈢原告依民法第188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這

    一鍋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按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遭受性騷擾，受有財產或非財產上損害

    者，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

    遵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情之發生

    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性平法

    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係參考我國民法第1

    88條之規定，明定雇主違反工作場所性騷擾之規範時，應與

    性騷擾之行為人連帶負賠償責任。但為避免雇主責任過重，

    特增列雇主之免責規定。

　⒉次按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生。僱用受僱

    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

    ，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雇主依第一項所為之防治措施，

    其內容應包括性騷擾樣態、防治原則、教育訓練、申訴管道

    、申訴調查程序、應設申訴處理單位之基準與其組成、懲戒

    處理及其他相關措施；其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性平

    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第6項定有明文。而勞動部則依性平

    法第13條第6項規定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原名稱：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

    則）。

　⒊經查，被告這一鍋公司抗辯其於109年即被告李碩哲為系爭行

    為前，即頒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由人資

    部統一於EIP系統公告，其亦要求各門店列印紙本張貼於店

    內公告欄，以利職場同仁知悉，又除頒布相關規範及多處公

    開場所宣導外，另定期對員工進行性別平等之教育訓練，被

    告李碩哲亦在其要求下完成相關教育訓練，其在工作場所亦

    裝設有監視器保障同仁安危等節，有被告這一鍋公司性騷擾

    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網路公告資料、性騷擾防治規

    範公告資料、定期教育訓練資料及系爭事件監視器畫面翻拍

    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95-108、221-236頁）。又被告這一

    鍋公司於112年11月27日接獲原告提出申訴遭被告李碩哲性

    騷擾後，隨即進行調查，陸續對原告、被告李碩哲及其他同

    仁進行訪談調查，後經委員會於同年12月13日決議性騷擾成

    立，並決議對被告李碩哲為懲處；嗣被告李碩哲不服提出申

    復，經委員會聽取被告李碩哲陳述之意見及理由，輔以重新

    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認被告李碩哲無性騷擾之真實惡意，

    廢棄原處分，認性騷擾不成立，但考量性別平等及友善職場

    之觀念甚為重要，故要求被告李碩哲應回總公司回訓參與性

    別課程1堂，有被告這一鍋公司調查報告書可佐（見本院卷

    第211-215頁）。

　⒋準此，從被告這一鍋公司已訂立相關性騷擾防治規範、為員

    工積極安排各種性騷擾防治課程之教育訓練，並在公佈欄張

    貼嚴禁職場性騷擾（含申訴管道內容）之海報、設置性騷擾

    申訴處理委員會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並於接獲原告提出申

    訴後，即立即處理、調查等情，堪認被告這一鍋公司已盡力

    遵行性平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規定，且對職場性騷擾事

    件之發生已盡力防止，實難認有何違失，原告請求被告這一

    鍋公司連帶賠償，應無理由。

　⒌原告雖主張被告這一鍋公司就其性騷擾申訴作成申復結果前

    ，未通知其陳述意見，且申復結果未予被告李碩哲適當懲戒

    或處理，然被告這一鍋公司在第一次申訴調查程序，即分別

    於112年11月27日、同年12月8日對原告為訪談調查（見本院

    卷第212頁），雖於申復程序中，未再通知原告陳述意見，

    然此並未違反性平法或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相關規

    定，又被告這一鍋公司稱係基於委員會認被告李碩哲不成立

    性騷擾之申復結果，方未實際懲處被告李碩哲乙節，經核亦

    無違法之處，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有理由。

　⒍原告雖另主張如認被告這一鍋公司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但書

    規定不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則備位依同條第2項，法院得

    依聲請，斟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

    部之賠償，惟衡諸本件被告李碩哲之侵害行為非屬重大而應

    賠償鉅額非財產上損害（詳後述），且原告迄今亦無提出事

    證證明其經濟狀況失衡或因系爭事件導致其工作或經濟上明

    顯失據之情，其請求本院斟酌令雇主即被告這一鍋公司為全

    部或一部之賠償等語，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

　㈣原告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6萬元：

　⒈按法院於酌定慰撫金數額時，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

    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

　⒉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性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

    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非財產上損害為有理由，已如

    前述。而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侵犯、干擾原告人格尊嚴及影

    響原告工作環境，原告因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依前開規定

    ，被告李碩哲自應賠償原告因此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本院

    審酌原告因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受侵害之範圍、程度、被告

    李碩哲行為情節、其等於事發當時為主管下屬之身分、經濟

    狀況及原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非財產

    上損害賠償應以6萬元為允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性平法第29條

    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給付原告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4年4月3日（見本院卷第59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

    條第1項本文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

    予准許。另被告李碩哲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暨所陳

    待證事實（即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是否致原告憂鬱症加重）

    ，實難以函調原告病歷、就醫紀錄及函詢醫師意見之調查方

    式使本院得確信心證之證據調查聲請，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36號

原      告  A女（真實姓名、住址詳對照表）

訴訟代理人  朱健興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李碩哲  

訴訟代理人  周郁雯律師

被      告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詠佶  

訴訟代理人  傅姿華  



            林怡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碩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李碩哲負擔1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李碩哲如以新臺幣6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1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北路分公司（下稱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司）之廚務領班，被告李碩哲為廚務長，乃伊當時之主管。112年11月24日下午，伊在丸子區備料，被告李碩哲走過來，伊詢問其丸子備料數量，被告李碩哲回答伊數量後接著說昨天不是才跟伊說過，嗣竟持餐盒敲擊伊臀部（下稱系爭事件），致伊身心嚴重受損，伊旋即告知被告李碩哲伊已無法勝任目前職位與工作內容，於同年月25日起即未繼續上班。後續伊就系爭事件向被告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這一鍋公司）申訴遭被告李碩哲性騷擾（下稱第一次申訴），經調查後，起初認定申訴成立，嗣被告李碩哲就第一次申訴結果提出申復後，改作成申訴不成立之認定（下稱申復結果），然被告這一鍋公司作成申訴不成立結論前並未通知伊陳述意見，屬明顯重大之程序瑕疵，伊不服故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勞動局）提起申訴，經勞動局認定系爭事件成立性騷擾。被告李碩哲系爭性騷擾行為已侵犯、干擾伊之人格尊嚴及影響伊工作環境，使伊身心狀況嚴重失調，伊更因憂鬱症試圖跳樓自殺，並經精神科醫師診斷重鬱症住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95條第1項、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5項、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給付三倍懲罰性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45萬元。又被告這一鍋公司為被告李碩哲之僱用人，就伊之性騷擾申訴，作成申復結果前，未通知伊陳述意見，調查程序明顯有重大瑕疵，且未予被告李碩哲適當懲戒或處理，自應依民法第188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5項及第29條規定，與被告李碩哲連帶負賠償責任，倘認被告這一鍋公司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但書規定不負連帶之責，則備位依同條第2項請求被告這一鍋公司賠償45萬元等語。先位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這一鍋公司應給付原告45萬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李碩哲抗辯：原告於112年11月1日到職，因其自稱有餐飲相關管理職經驗，故入職即擔任廚務領班，伊則為原告之主管。因原告出餐時常出錯，除遭顧客客訴外，亦經其他同仁指正多次，嗣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向伊反應工作氛圍不佳，希望開會討論，原告於後續主管會議中表示對其管理方式太嚴厲，同仁互動少，希望能改善工作氣氛，並曾告知伊及其他主管自己不適合這份工作。112年11月24日因僅有2人出餐，出餐量大，伊忙於出餐，拿取食材回來經過原告，看到原告出餐內容又出錯，故手指牆上出餐SOP提醒原告注意，但因當時太忙碌，擔心原告又認為主管太過嚴肅，用手中所提食材欲輕拍原告背部給予鼓勵，該舉止僅一秒且毫無停留，與性要求、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無關，伊並無權勢性騷擾之意圖。原告於同年月15日左右即告知無法勝任之事，再依其於同年月25日所傳「我考慮了很多天，我覺得我真的不適合現在的工作與職位」訊息內容可知，伊之行為並無不當影響原告正常生活，又原告主張其身心受創、試圖跳樓、憂鬱症住院等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113年間，與伊112年11月24日之行為不具因果關係，且原告對伊提出之性騷擾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原告本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這一鍋公司抗辯：

　⒈被告李碩哲為伊中山北路分公司之主廚，需對整體備餐、出餐、餐品品質或顧客感受負全部責任，平日工作即須緊盯同仁備餐速度、工作品質及環境衛生。原告雖稱有餐飲經驗，然工作過程及成果差強人意，時常需人指導，被告李碩哲為提升原告工作品質與效率，又考量原告為新進員工，不想以過度嚴肅態度指導原告，方以朋友間較為豪爽的方式對原告打氣鼓勵，用手持白色餐盒擊打原告背部，期許原告能早日獨當一面，被告李碩哲自始未有性騷擾原告之意圖，至多僅屬職場上非必要的鼓勵方式，其既無性騷擾行為，伊即無庸負連帶賠償責任。

　⒉伊於109年即頒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由人資部統一於EIP系統公告，伊亦要求各門店列印紙本張貼於店內公告欄，以利職場同仁知悉，同時檔案也存放在文管中心資料夾，除頒布相關規範及多處公開場所宣導外，伊另定期對員工進行性別平等之教育訓練，被告李碩哲亦在伊要求下完成相關教育訓練，在工作場所更有監視器保障同仁安危。而伊接獲原告性騷擾申訴後，立即由當時人資主管開啟內部調查評議程序（即第一次申訴），伊所為之內部評議程序及人員包含當時伊高階主管及數位女性同仁，亦給予事件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嗣因被告李碩哲不服申訴結果提起申復，伊重為調查後發現被告李碩哲拍擊原告背部之用意僅係鼓勵原告，並未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原告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不符性平法第12條之規定範圍，作成申復結果，縱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僅係調查程序之瑕疵，難謂申復結果不可採，伊係因申復結果，方未實際處分被告李碩哲及未提供原告心理諮商或轉介醫療服務之管道，伊已盡法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對於系爭事件之發生已盡防止之情況。況且，自第一次申訴後，原告向被告李碩哲索要之和解金額過高，以當時客觀情形觀之，難期原告願於申復程序陳述意見，伊程序上之瑕疵與伊是否遵行性平法所定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及對系爭事件之發生是否已盡防止可能，無任何關聯，伊自毋庸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均不爭執：

　㈠原告自112年11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司之廚務領班，被告李碩哲為被告這一鍋中山北路分公司之廚務長，為原告當時之主管。

　㈡112年11月24日下午，原告在丸子區備料時，被告李碩哲檢視原告備的丸子備料數量出錯後，以手上所持之保麗龍餐盒拍擊原告下背腰際（下稱系爭行為）。

　㈢原告於112年11月25日即傳訊息予被告李碩哲表示自己不適合現在工作與職位，且於該日起即未繼續上班。

　㈣原告曾向被告這一鍋公司申訴遭被告李碩哲性騷擾（即第一次申訴），被告這一鍋公司第一次調查後認申訴成立，嗣被告李碩哲提出申復，被告這一鍋公司調查後認原告性騷擾申訴不成立，被告這一鍋公司於申復之調查程序未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成立性騷擾：

　⒈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前三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性平法第12條第1、2、4項定有明文。

　⒉兩造均不爭執112年11月24日下午，原告在丸子區備料時，被告李碩哲檢視原告備的丸子備料數量出錯後，以手上所持之保麗龍餐盒拍擊原告下背腰際，而「下背腰際」此部位，依照一般日常生活經驗而言，應屬個人隱私部位，衡諸原告與被告李碩哲生理性別互殊，並審酌其與被告李碩哲之認識時長、交情、當下情境等節，被告李碩哲之系爭行為顯係不必要之身體接觸，並已對於原告造成冒犯之敵意性工作環境。

　⒊被告固抗辯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僅係試圖給予原告鼓勵，無性騷擾之意圖云云，然性騷擾之認定非僅以行為人主觀意圖為據，應就個案檢視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審酌被告李碩哲為系爭行為當下情境，顯非不能以其他不必碰觸原告身體部位之方式進行工作鼓舞或業務指導，又原告於系爭事件發生後即未繼續上班，可見確有相關之身心困擾，是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確實對原告造成冒犯之敵意性工作環境，且侵犯、干擾原告人格尊嚴並影響其工作表現。 

　⒋至性平法所稱權勢性騷擾，係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細譯其構成要件，行為人與相對人間不僅需有上下監督之指揮關係，尚須行為人有利用自身之權勢或機會進而對相對人為性騷擾之行為。被告李碩哲固為原告主管，然綜觀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李碩哲為系爭行為時，有何運用上下指揮監督之權勢或機會之情，故原告主張本件屬於權勢性騷擾，難認可採。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195條第1項與性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前三條情形，受僱者或求職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性平法第29條前段亦有明定。

　⒉查被告李碩哲有對原告為上述性騷擾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顯已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並致原告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揆諸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⒊另系爭行為不該當權勢性騷擾，前已敘明，故原告依性平法第27條第5項規定請求酌定損害額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於法未合。

　㈢原告依民法第188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這一鍋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按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遭受性騷擾，受有財產或非財產上損害者，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性平法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係參考我國民法第188條之規定，明定雇主違反工作場所性騷擾之規範時，應與性騷擾之行為人連帶負賠償責任。但為避免雇主責任過重，特增列雇主之免責規定。

　⒉次按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生。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雇主依第一項所為之防治措施，其內容應包括性騷擾樣態、防治原則、教育訓練、申訴管道、申訴調查程序、應設申訴處理單位之基準與其組成、懲戒處理及其他相關措施；其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性平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第6項定有明文。而勞動部則依性平法第13條第6項規定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原名稱：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

　⒊經查，被告這一鍋公司抗辯其於109年即被告李碩哲為系爭行為前，即頒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由人資部統一於EIP系統公告，其亦要求各門店列印紙本張貼於店內公告欄，以利職場同仁知悉，又除頒布相關規範及多處公開場所宣導外，另定期對員工進行性別平等之教育訓練，被告李碩哲亦在其要求下完成相關教育訓練，其在工作場所亦裝設有監視器保障同仁安危等節，有被告這一鍋公司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網路公告資料、性騷擾防治規範公告資料、定期教育訓練資料及系爭事件監視器畫面翻拍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95-108、221-236頁）。又被告這一鍋公司於112年11月27日接獲原告提出申訴遭被告李碩哲性騷擾後，隨即進行調查，陸續對原告、被告李碩哲及其他同仁進行訪談調查，後經委員會於同年12月13日決議性騷擾成立，並決議對被告李碩哲為懲處；嗣被告李碩哲不服提出申復，經委員會聽取被告李碩哲陳述之意見及理由，輔以重新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認被告李碩哲無性騷擾之真實惡意，廢棄原處分，認性騷擾不成立，但考量性別平等及友善職場之觀念甚為重要，故要求被告李碩哲應回總公司回訓參與性別課程1堂，有被告這一鍋公司調查報告書可佐（見本院卷第211-215頁）。

　⒋準此，從被告這一鍋公司已訂立相關性騷擾防治規範、為員工積極安排各種性騷擾防治課程之教育訓練，並在公佈欄張貼嚴禁職場性騷擾（含申訴管道內容）之海報、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並於接獲原告提出申訴後，即立即處理、調查等情，堪認被告這一鍋公司已盡力遵行性平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規定，且對職場性騷擾事件之發生已盡力防止，實難認有何違失，原告請求被告這一鍋公司連帶賠償，應無理由。

　⒌原告雖主張被告這一鍋公司就其性騷擾申訴作成申復結果前，未通知其陳述意見，且申復結果未予被告李碩哲適當懲戒或處理，然被告這一鍋公司在第一次申訴調查程序，即分別於112年11月27日、同年12月8日對原告為訪談調查（見本院卷第212頁），雖於申復程序中，未再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然此並未違反性平法或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相關規定，又被告這一鍋公司稱係基於委員會認被告李碩哲不成立性騷擾之申復結果，方未實際懲處被告李碩哲乙節，經核亦無違法之處，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有理由。

　⒍原告雖另主張如認被告這一鍋公司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但書規定不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則備位依同條第2項，法院得依聲請，斟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之賠償，惟衡諸本件被告李碩哲之侵害行為非屬重大而應賠償鉅額非財產上損害（詳後述），且原告迄今亦無提出事證證明其經濟狀況失衡或因系爭事件導致其工作或經濟上明顯失據之情，其請求本院斟酌令雇主即被告這一鍋公司為全部或一部之賠償等語，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

　㈣原告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6萬元：

　⒈按法院於酌定慰撫金數額時，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

　⒉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性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非財產上損害為有理由，已如前述。而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侵犯、干擾原告人格尊嚴及影響原告工作環境，原告因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依前開規定，被告李碩哲自應賠償原告因此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受侵害之範圍、程度、被告李碩哲行為情節、其等於事發當時為主管下屬之身分、經濟狀況及原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以6萬元為允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性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李碩哲給付原告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3日（見本院卷第5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規定參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另被告李碩哲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暨所陳待證事實（即被告李碩哲系爭行為是否致原告憂鬱症加重），實難以函調原告病歷、就醫紀錄及函詢醫師意見之調查方式使本院得確信心證之證據調查聲請，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